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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
承辦人：科員 劉羽婷

電話：03-3322101 #7355

電子信箱：10053197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新屋區新屋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8月31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10022118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76736800A_1100221189_ATTACH1.pdf、

376736800A_1100221189_ATTACH2.doc、376736800A_1100221189_ATTACH3.pdf、

376736800A_1100221189_ATTACH4.pdf)

主旨：有關公教人員於107年7月1日以後離職且任職滿5年以上，

並已申請發還原繳付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且領訖，重新選擇

是否繳回原發還之金額，改按保留年資規定辦理一案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人事處案陳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（以

下簡稱基管會）110年8月27日台管業二字第1101597625號

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。

二、基管會考量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

休資遣撫卹條例規定之演變，影響當事人權益甚鉅，基於

維護107年7月1日以後離職公教人員之權益，以及避免爾後

有以不知規定為由申請繳回已領取離職退費之情形，爰修

正「參加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人員發還原繳付基金費用

申請書」，自即日起請使用修正後之申請書。

三、另為提供旨揭人員有重新選擇之機會，基管會擬具「公教

人員107年7月1日以後離職且任職年資滿5年已申請離職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00005801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08/31 14:2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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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者是否保留年資選擇書」，當事人得重新選擇繳回原已

發還退撫基金費用本息，改按保留年資規定辦理；或維持

原退費之申請結算年資，選定後不得再行變更。請各機關

學校協助所屬旨揭人員填具上開選擇書，如有選擇繳回原

已發還退撫基金費用本息者，應請其開立原發還金額之支

（匯）票，由貴機關於收受本函之日起3個月內檢具上開支

（匯）票函送基管會，以保留年資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（不含復興區公所）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、桃園市復興區民代

表會

副本：

59


